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

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组织酒庄（企业）申报葡萄酒销售奖励
的通知

各相关市、县（区）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，宁夏农垦集团公司：
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、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关于推进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〉的通知》（宁财规发〔2022〕9号），现就组织酒庄（企业）申报销售奖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规模以上酒庄（企业）。申报的规模以上酒庄（企业）是指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注册从事葡萄酒生产的酒庄，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,纳入自治区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范围。
（二）限额以上葡萄酒销售企业。申报的限额以上葡萄酒销售企业是指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注册、以专业销售葡萄酒为主的葡萄酒销售公司，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,纳入自治区统计局限额以上批发企业或零售企业统计范围。
上述申报企业要做到财务管理制度健全、会计核算规范，正常经营，依法纳税。同时，未列入国家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和自治区失信惩戒名单，申报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、环保责任事故，没有发生抹黑产区、影响产业健康发展的重大事件。
二、奖励标准
对符合申报条件的酒庄（企业）按照销售额给予5%的奖励，年度最高奖励不超过500万元。
三、测算依据
以申报企业2025年1-9月内会计报表反映的葡萄酒销售额为依据（所销售的葡萄酒须符合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相关规定，产自贺兰山东麓产区一体化经营的酒庄），不包括合并会计报表中区外分支机构销售收入。集团公司内部交易或虚假交易将予以剔除,发生退货的应予以冲减，2025年10-12月销售奖励计入下一年度。
规模以上酒庄（企业）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销售公司及酒庄（企业）实际控制人设立的销售公司，销售本酒庄（企业）自产葡萄酒纳入规模以上酒庄（企业）销售额统计范围，不再作为限额以上葡萄酒销售企业单独申报。
四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相关市、县（区）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要向广大酒庄（企业）全面宣讲政策，并积极组织酒庄（企业）申报，对申报企业的申报资格、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，重点核实酒庄（企业）设立销售公司情况、正常经营情况和依法纳税情况，并根据会计报表核实葡萄酒销售收入。于10月13日前将核实情况及酒庄（企业）2025年1—9月销售收入统计表（附件）以书面形式报园区管委会市场营销处。
（二）园区管委会将聘请第三方机构核实相关市、县（区）上报的辖区酒庄（企业）审核情况。
联系人：王武智 15309509909，钱圆媛 18709531091

附件：酒庄（企业）2025年1—9月销售收入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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